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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02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金融街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6 

 

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前期合同概述 

2014 年 10 月，公司全资子公司金融街（北京）置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

京置地”）与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平人寿”）签订了《金融街

广安中心 D 地块项目写字楼订购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D 地块协议书”），将北

京置地开发的金融街广安中心（原名“大吉片项目”）D 地块写字楼（以下简称

“D 地块写字楼”）出售给太平人寿。协议约定 D 地块写字楼暂定总建筑面积

约为 12.48 万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为 8.78 万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约为

3.7 万平方米（最终建筑面积以北京市规委核发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为准），

交易总价款约 50.19 亿元人民币（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刊登在《中国

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）。 

二、合同进展情况 

北京置地已经取得北京市规委下发的《关于西城区大吉片公建 C、D 项目设

计方案规划审查意见的复函》（以下简称“方案复函”）。方案复函中规定 D 地块

写字楼地上建筑面积与 D 地块协议书中约定地上建筑面积存在差异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经协商一致，北京置地、太平人寿与公司签署了金融街广安

中心 D 地块项目写字楼订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二”），

约定：太平人寿同意购买面积调整后 D 地块写字楼；方案复函中规定 D 地块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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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楼地上建筑面积与 D 地块协议书中约定地上建筑面积的差额部分（以下简称

“差额面积”）将在北京置地开发的金融街广安中心 B 地块写字楼（以下简称“B

地块写字楼”）中补齐。 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关于 D 地块写字楼的购买 

1．D 地块写字楼销售面积和总价款 

2015 年 12 月 25 日，北京置地取得 D 地块写字楼《竣工验收备案表》。根据

北京置地取得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及《房屋面积测算技术报告书》等文件，

D 地块写字楼预测总建筑面积 8.54 万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4.99 万平方

米，地下建筑面积约 3.55 万平方米。太平人寿同意按照上述面积购买 D 地块写

字楼，D 地块写字楼总价款相应调整为 30.9991 亿元人民币（以下简称“调整后

总价款”，北京置地取得项目实测报告书后，根据最终实测面积确定最终总价

款）。 

2．D 地块写字楼付款进度的约定 

（1）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太平人寿已向北京置地支付 25.0950 亿元人

民币购房款，其中用于 D 地块的购买款 24.0950 亿元人民币，达到 D 地块写字

楼调整后总价款的 78%；其余 1 亿元人民币作为太平人寿购买 B 地块写字楼的

预付款。 

（2）太平人寿收到 D 地块写字楼《竣工验收备案表》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

太平人寿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支付至 D 地块写字楼调整后总价款的 95%。 

（3）完成 D 地块办公综合楼初始登记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太平人寿或其指

定的第三方支付至 D 地块写字楼调整后总价款的 100%。 

（二）关于 B 地块写字楼的购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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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购买面积：由于存在差额面积，公司同意除已与北京置地签署 B 地块写

字楼购置协议的房屋买受人外，太平人寿可以优先向北京置地订购 B 地块地上

建筑面积不低于差额面积的写字楼及 80 个地下车位。 

2．购买价款：根据双方暂定的 B 地块写字楼购置面积（即差额面积和地下

车位对应的暂定面积）及确认的成交单价，太平人寿订购的 B 地块写字楼暂定

总价为 20.8925 亿元人民币。 

3．后续事项：鉴于 B 地块拆迁尚未完成、暂无具体规划方案，各方仅在补

充协议二中确认 B 地块的购置面积与购置价格等主要条件。各方同意尽快以补

充协议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为基础，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或双方另行协商的其

他延迟时间协商签署 B 地块写字楼的正式订购协议。 

4．相关权利： 

（1）公司在取得政府部门核发的 B 地块方案复函文件后通知太平人寿，太

平人寿在收到上述通知及文件之日起一个月内可酌情在 B 地块写字楼行使差额

面积的购买权。如太平人寿在上述时限内没有行使上述购买权，则上述购买权失

效，公司应将太平人寿已支付的 B 地块款项的本金及利息返还给太平人寿。 

（2）若公司未能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 B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，

则太平人寿有权在其后 30 日内选择是否终止购买 B 地块写字楼。如太平人寿在

上述期限内行使终止权利，北京置地应在收到终止权利通知 30 日内将太平人寿

已支付的 B 地块写字楼全部款项的本金及利息返还给太平人寿；若太平人寿决

定不行使该终止权利或未在上述期限内行使该终止权利，则北京置地与太平人寿

协商取得 B 地块土地使用权证的其他时间，北京置地将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

取得 B 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之日止向太平人寿支付其就 B 地块写字楼已付款项

的利息，该利息可从太平人寿后续支付的购房款中扣减。 

三、合同当事人介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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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

证券报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。 

四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由于金融街广安中心 D 地块写字楼已经于 2015 年竣工，该补充协议达成后，

D 地块写字楼将在本年实现收入和利润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金融街广安中心 D 地块项目写字楼补充协议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3 月 25 日 




